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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医疗机构医

疗保障定点管理，提高医疗保障基金使用

效率，更好地保障广大参保人员权益，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及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

理应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遵循保障基

本、公平公正、权责明晰、动态平衡的原

则，加强医保精细化管理，促进医疗机构

供给侧改革，为参保人员提供适宜的医疗

服务。

第三条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制

定医疗机构定点管理政策，在定点申请、

专业评估、协商谈判、协议订立、协议履行、

协议解除等环节对医疗保障经办机构（以

下简称“经办机构”）、定点医疗机构进行监

督。经办机构负责确定定点医疗机构，并

与定点医疗机构签订医疗保障服务协议

（以下简称“医保协议”），提供经办服务，开

展医保协议管理、考核等。定点医疗机构

应当遵守医疗保障法律、法规、规章及有

关政策，按照规定向参保人员提供医疗服

务。

第二章 定点医疗机构的确定

第四条 统筹地区医疗保障行政部

门根据公众健康需求、管理服务需要、医

保基金收支、区域卫生规划、医疗机构设

置规划等确定本统筹地区定点医疗服务

的资源配置。

第五条 以下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或中医诊所备案证的医疗机构，以及

经军队主管部门批准有为民服务资质的

军队医疗机构可申请医保定点：

（一）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

医院、民族医医院、专科医院、康复医院；

（二）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妇幼保

健院；

（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中心卫

生院、乡镇卫生院、街道卫生院、门诊部、诊

所、卫生所（站）、村卫生室（所）；

（四）独立设置的急救中心；

（五）安宁疗护中心、血液透析中心、护

理院；

（六）养老机构内设的医疗机构。

互联网医院可依托其实体医疗机构申

请签订补充协议，其提供的医疗服务所产

生的符合医保支付范围的相关费用，由统

筹地区经办机构与其所依托的实体医疗机

构按规定进行结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绛县招商投资促进中心 宣

机关档案管理规定
第十二条 档案工作人员应当

为机关正式在编人员，且政治可靠、

遵纪守法、忠于职守，具备胜任岗位

要求的工作能力。

档案工作人员应当熟悉机关工作，

具备档案管理、信息管理等相关知

识背景，并定期参加业务培训。

不具备前述知识背景的档案工
作人员，应当经过相关专业知识和

技能培训。

第十三条 档案工作人员调离
岗位或退休的，应当在离岗前办好

交接手续。涉密档案工作人员的调

离应当按照国家有关保密法律法规

执行。

第三章基础设施
第十四条 机关应当分别设置

档案办公用房、整理用房、阅览用房

和档案库房，并根据工作需要设置

展览用房、档案数字化用房、服务器

机房等。

档案库房应当根据载体类型分
别设置，不具备条件的应当根据载

体类型分区设置。

县级或形成档案数量较少的机
关设置库房以外其他档案用房时，

可以按照办公、整理、阅览等基本功

能分区设置。

第十五条 档案办公用房面积
按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

执行。

阅览用房面积应当满足不同类
型档案阅览需求，适应涉密档案与

非涉密档案分区阅览的需要。

档案库房面积应当满足机关档

案法定存放年限需要，使用面积按

（档案存量 年增长量×存放年限）

×60m2/ 万卷（或 10 万件）测算。档

案数量少于 2500 卷 （或 25000 件）

的，档案库房面积按 15m2 测算。

整理用房、展览用房、档案数字

化用房、服务器机房等用房面积应

当满足业务开展需要。

第十六条 档案用房宜集中布
置，自成一区。

档案办公用房选址应当便于档

案库房管理。档案库房选址应当防

潮、防火、避免阳光直射，利于档案

保护。

档案库房不应设置在地下或顶层，

地处湿润地区的还不宜设置在首
层。档案库房不得毗邻水房、卫生

间、食堂（厨房）、变配电室、车库等

可能危及档案安全的用房。

第十七条 档案办公用房建筑
设计应当符合《办公建筑设计规范》

（JGJ67）规定，整理用房、阅览用房

建筑设计应当符合《档案馆建筑设
计规范》（JGJ25）规定。

档案库房内不得设置其他用房

和明火设施，不应设置除消防以外

的给水点，其他给水排水管道不应
穿越库房。档案库房的装具布置、门

窗设置应当符合《档案馆建筑设计

规范》（JGJ25）规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 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所在单位，以及中小学校、幼儿园

等有关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发现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拒绝、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或者

非法阻碍其他监护人实施家庭教育的，应当予以

批评教育、劝诫制止，必要时督促其接受家庭教

育指导。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依法委托

他人代为照护未成年人，有关单位发现被委托

人不依法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四十九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

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未成年人存在严

重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罪行为，或者未成年人

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
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根据情况对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

育指导。

第五十条 负有家庭教育工作职责的政府
部门、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机关或

者主管单位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予以处分：

（一）不履行家庭
教育工作职责；

（二）截留、挤占、

挪用或者虚报、冒领

家庭教育工作经费；

（三）其他滥用职

权、玩忽职守或者徇

私舞弊的情形。

绛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公告
申请人对绛县金绛阳光花园 13 号楼 3 单元

202 室、13 号楼 3 单元 502 室、8 号楼 2 单元 501

室共计三套房屋申请不动产登记。现予以公告：

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将异
议书面材料送达我单位，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异

议不成立的，我中心将根据山西省国土资源厅

（晋国土资发〔2017〕42 号）、山西五厅局（晋建房

〔2015〕215 号）和绛县人民政府（绛政办发〔2020〕
63 号）文件精神，为申请人办理不动产登记。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绛县不动产登记中

心（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

联系电话：15581996109

绛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1 年 7月 22日


